
二零零三年六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支援青少年措施的最新進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近年推行的多項支援青少年措施的最新

進展。  
 
 
背景  
 
2.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的會議上，我們曾向委員匯報二零零

一年施政報告中公布多項繼續致力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新措施的詳

情；這些新措施旨在透過及早識別問題、適時介入和提供有效的輔導

服務，協助邊緣青少年。除了推行新措施外，社會福利署（下稱「社

署」）亦已進一步加強現有的服務，以周全而綜合的服務照顧青少年

各式各樣和不斷轉變的需要，作為持續策略的一部分。  
 
 
落實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承諾推行的措施的進度  
 
擴展「成長的天空」計劃  
 
3. 在二零零一／零二學年，我們在 150 間中學推行「成長的天空」
計劃，翌年再把計劃擴展至另外 105 間學校，使二零零二／零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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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是項計劃的學校數目達 255 間。我們已計劃每年動用 5,140 萬元，
於二零零三／零四學年在全港所有中學推行這項計劃，目的是繼續致

力在早期識別青少年的成長需要，並透過計劃下的成長輔助訓練培養

學生抵抗逆境的能力。  
 
4. 社署曾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臨床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就「成

長的天空」計劃所採用的成長輔助訓練的成效，進行評估研究。是項

研究已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完成。研究結果顯示，成長輔助訓練對改善

學生多方面的能力，包括管理情緒、排解衝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

他人的溝通和關係、課堂表現、對家庭和學校的歸屬感、樂觀感、責

任感和樂於助人的程度，發揮一定效用。同樣來說，大部分受訪的老

師、家長和社工都認為這項訓練尤其有助提高他們了解學生的能力。

在眾多環節中，成長輔助訓練在提高學生對學校和家庭的歸屬感方面

的成效相對較低。因此，研究報告建議應致力加強成長輔助訓練在這

方面的效用。社署將與邊緣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分享報告的研究結果和

建議，然後亦會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中學及其他有關人士作出分享，

藉以提高他們對如何加強計劃成效的認知。此外，我們亦會向非政府

機構和學校收集他們在加強學生對家庭和學校歸屬感的計劃／活動的

成功例子，以供學校／機構參考。  
 
5. 為進一步加強對青少年的支援服務，以便在他們較年幼時便着

手推行預防措施，我們已經以試驗形式把「成長的天空」計劃推廣至

小學，大埔和北區共有 18 間小學參與教育統籌局（下稱「教統局」）
在二零零一／零二學年起推行為期三年的試驗研究。除了在二零零一

／零二至二零零三／零四學年間陸續為所有小四至小六學生推行成長

輔助訓練外，兩支輔導隊亦已在大埔和北區成立，為被評估為需要接

受輔導的學生和家庭提供跟進服務。這項試驗計劃在二零零三／零四

學年完成後，我們會按計劃分階段在二零零五／零六學年或之前，在

合共 400 間小學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屆時，我們會重新檢討現
時以中一學生為對象的「成長的天空」計劃。  
 
繼續成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6. 在二零零一年財政預算案中，當局已預留 7,000 萬元的新增經
常撥款，用以在三年內加快成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以前稱為「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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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務隊」）。為了落實這項措施，我們徵詢了福利界的意見，並在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邀請營辦青少年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申請開辦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社署共收到 38 間非政府機構提交 73 份建議書。社署根
據服務需求、中心的所在地點、所要求的資源等準則並在地區進行諮

詢後作出詳盡評核，已有額外 64 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分階段開辦，
因此截至二零零三年五月的中心總數共增至 129 間。另一方面，在諮
詢有關的非政府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和

邊緣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後，我們認為設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以照顧

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要是正確的方向，而與此同時，我們亦有需要保

留和重整外展社工服務，以照顧高危青少年的需要和處理童黨問題。

因此， 24 支外展社會工作隊已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起重整為 16 支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從而提供一系列全面的服務，兼顧到一

般青少年和邊緣青少年的需要。  
 
在新發展／重建地區成立新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7. 六間額外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將會在深井、將軍澳、旺角、

馬鞍山、 魚涌和屯門這些新發展／重建地區開設，以便提供全面的

青少年服務以應付這些地區日增的需求。位於深井的新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成立，而位於將軍澳和旺角的中心則分別定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和二零零四年二月成立。其餘三間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的進展，將視乎建築工程何時竣工而定。為推動有效運用資源，

我們會採取零基預算原則，鼓勵重新調配現有資源，而有需要時才會

考慮注入額外的經常資源。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現代化計劃  
 
8. 青少年服務透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成立而得以重整後，我

們認為現時是適當時候進行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工作，亦即提升中心的

設備和進行現代化，以提供最新設施吸引時下青少年和迎合他們不斷

轉變的需要。中心的現代化計劃則可相應提高我們大量投放在青少年

服務的經常資源的成本效益。為此，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獎券

基金以對等撥款的資助方式預留了高達 4 億元的撥款，以供約 80 間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由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起計的五年內，以實報實銷

方式進行現代化計劃。預留的撥款包括用作翻新和購置改良和時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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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具和設備，而每間中心可獲得的撥款上限為 484 萬元。  
 
9. 社署發出第一輪邀請後，共收到 26 間非政府機構提交 63 份有
關現代化計劃的申請。這些申請均經由評審委員會小心審批，基本的

評審準則包括過往進行翻新的記錄和中心的面積等，同時亦會考慮到

地區上的優先次序，以確保各區的青少年都能受惠於改善的服務。結

果， 17 間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34 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獲政府獎券基
金諮詢委員會批准撥款。有關的現代化工程預計可於二零零四至零五

年年底前竣工。社署現正擬訂接受第二批申請的時間表。  
 
檢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津貼及服務協議  
 
10. 為進一步提高服務質素和引入更多最新的服務成效衡量標準，

社署現正徵詢非政府機構的意見，以檢討這些中心的津貼及服務協

議。檢討的目的，是把服務規定指標由以服務量為主改為以實效為本，

因此服務監察會著重服務成效和服務使用者真正受惠的程度。檢討工

作預計於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進行和完成。  
 
朋輩輔導員  
 
11. 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起，社署動用 1,540 萬元的款項以聘用 150
名朋輩輔導員，為中三離校生提供支援和輔導。有關這項計劃的撥款

是以有時限性質，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期間試驗推

行，為期 27 個月。同時，我們亦舉辦多項訓練課程和分享會，以便所
有朋輩輔導員都獲得所需技能以履行任務。  
 
12. 為了確定計劃的成效，社署聘用了香港大學的政策二十一有限

公司由二零零二年六月起進行一項評估研究。該項研究於二零零三年

五月完成，結果顯示參與計劃的不同團體／人士，包括朋輩輔導員、

非政府機構和學校都對計劃有正面的評價。研究結果亦顯示，接受過

有關服務的青少年在朋輩輔導員的支持和協助下，對就業／進修有更

多認識和較少憂慮，而他們的生活技能亦較前改善。同樣令人鼓舞的

是，朋輩輔導員認為計劃令他們在多方面得益，例如提升信心及與人

溝通的技巧、得到工作滿足感和繼續進修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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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據從各有關方面對朋輩輔導員計劃的意見，顧問公司提出了

多項建議，其中包括進一步為朋輩輔導員提供訓練，讓他們學習更深

入的技能如怎樣成立小組和輔導技巧等，以便進一步加強他們協助青

少年的能力。為此，社署會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及六月增辦三個訓練課

程。至於其他建議，例如增加宣傳和提早為學校和中三學生作出安排，

並為有更大需要的學校提供資源等，均會視乎情況而予以落實。這項

計劃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日後繼續推行與否將視乎若

干因素，包括評估結果和是否有資源而定。  
 
增設濫用精神科藥物者輔導中心  
 
14. 除了現時三間分別位於西九龍、東新界和西新界區的濫用精神

科藥物者輔導中心（下稱「中心」）外，香港島和東九龍亦已在二零零

二年十月增設共兩間中心，使服務覆蓋全港各區，應付社會上特別是

青少年濫用精神科藥物個案日益增加的趨勢。  
 
15. 為進一步加強向青少年濫用藥物者提供的服務，社署已由二零

零二年八月起把「健康新一代計劃」由政府轉交非政府機構推行及提

供有關服務。通過與區內學校和藥物濫用診所等有關方面合作，中心

提供一站式的預防及治療服務，以協助中學生、邊緣青少年和間歇／

慣性濫用精神科藥物的青少年戒除毒癖和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  
 
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提供的支援服務  
 
16. 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日會議上討論的另一份委員會文件中，

委員已獲悉當局會運用獎券基金撥款，以試辦形式設立一間為邊緣青

少年服務的夜間青少年活動中心。這間由協青社在觀塘開設的夜間青

少年活動中心名為「蒲吧」，已由二零零二年七月起投入服務。現時，

「蒲吧」提供 24 小時服務，讓青少年可在一個安全舒適的地方談天說
地、吃喝玩樂，更獲得專業的支援。中心內的設施包括輔導室、網絡

咖啡室、卡拉 OK 室和樂隊排練室（BAND 房）、康樂及文化活動室、
危機住宿服務，以及可供打籃球和攀石之用的空地。  
 
17. 「蒲吧」的服務深受青少年和他們的家人及社工所歡迎。由二

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期間，超過 8 000 人登記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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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7 527 人是青少年、404 人是他們的家人，其餘則為社工或義工。
社工使用中心為青少年提供服務的次數接近 500 次。在中心各項設施
中，最常用的是康樂設施，其次是用作舉辦小組／集體活動的用途，

以及輔導室和危機住宿服務。服務使用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曾使

用「蒲吧」服務的青少年中，平均有 88.3%對所提供的服務表示滿意，
而平均亦有 92.4%的社工對「蒲吧」的服務感到滿意。  
 
18.  「蒲吧」這類夜間青少年活動中心可為全港的青少年提供服

務，而同時，我們亦明白到有需要在地區層面提供康娛設施，以便照

顧到青少年在深宵的需要。因此，社署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

文署」）在二零零二年七月開展了一項試驗計劃，在深夜開放康文署

轄下的室內體育館，供非政府機構為夜青舉辦各類型的計劃和活動。

這項計劃首先以試驗形式在北區龍琛路及沙田源禾路的室內體育館舉

辦，每月開放兩次，時間為星期五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凌晨二時。二

零零二年七月至十二月間，舉辦的各式各樣活動達 23項，包括無毒派
對、球類運動、歷奇訓練、就業指導活動、反吸毒活動、跳舞比賽、

生命技能訓練、性教育活動及自我成長工作坊。  
 
19. 在這兩間室內體育館舉行的活動吸引到共 879名青少年參加。這
些青少年不論對場地的方便程度、設施、開放時間、舉辦活動的次數、

以至活動本身均有正面的評價。青少年工作者亦認為計劃既可提供安

全而舒適的環境，讓夜青參加一些消閒和成長訓練活動，又可為社工

提供一個起步點，方便他們日後向夜青提供介入服務。在沙田和上水

區推行的夜間活動計劃亦廣受區議員、依照地區領袖及區內居民的支

持。日後其他地區如有需要，亦可以依照這兩區的計劃為榜樣。因此，

我們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及十一月，分別在將軍澳和葵青區作出類似

的安排。不過，我們在開放室內體育館的同時，有需要作出平衡，以

免導致變相鼓勵青少年因參加夜間活動而養成夜遊習慣的後遺症。個

別地區會根據本身的需要作出評估，如要在日後開放更多夜間設施，

亦會非常小心平衡兩者的利弊。  
 
 
加強對違法兒童／少年的支援  
 
20. 立法會《 2001 年少年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自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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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開始研究提高刑事責任最低年齡（下稱「最低年齡」）的事宜。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有關把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的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而《 2003 年少年犯 (修訂 )條例》將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生效。
為加強對不論年齡高於或不足最低年齡的兒童提供支援服務，當局已

承諾對於不足最低年齡但因不守法行為而由警方處理的兒童及少年，

會加強現行措施，為他們作出轉介；另外亦會引入一套「家庭會議」

形式的正式系統，以決定處理青少年違法者的適當行動。  
 
21.  在加強現行的轉介措施方面，對於因不守法行為而由警方處理

的兒童及少年（包括不足最低年齡者），當局會在逮捕他們時向其家

長發給一份資料單張。這份單張詳列在什麼情況下少年須接受跟進服

務，並列出現時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支援服務詳情，

目的是讓家長了解到他們子女的問題、更準確評估他們子女的問題的

嚴重性，及鼓勵家長尋求專業支援。如這些少年及其家庭需要社會服

務，在取得家長的同意後，警方可把他們轉介予適當的部門或非政府

機構跟進。  
 
22. 為方便警方及早徵詢社署、教統局、家長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意

見，以便為個別的青少年違法者採取合適的介入策略，我們可為在警

司警誡計劃下接受警誡的青少年召開「家庭會議」。這個做法可讓受

警誡的青少年的家人和有關政府部門／機構的專業人員在一起評估有

關青少年的需要，而經有關的專業人員共同確定他們的需要後，家庭

會議各成員會擬訂一套行動方案，以照顧該青少年的需要。  
 
23. 「家庭會議」適用於在警司警誡計劃下接受警誡而又符合下列

準則的青少年  —  
 

(a) 作出警誡的警司認為該名青少年需要接受三方面或以上所提
供的服務，例如警方（保護青少年組）、社署、教統局、非政

府機構、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等；或  
 

(b) 該名青少年接受第二次或以上的警誡。  
 
24. 「家庭會議」會在警方作出警誡後十個工作天內召開，並由社

署一名指定的社會工作主任主持。會上的專業人員會識別有關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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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從而向他們介紹可照顧其需要的有關資源和福利服務。此外，

會上亦會委出一名主要工作人員跟進有關的轉介工作，並與參與跟進

行動的各有關方面保持聯絡。至於不適合召開「家庭會議」的個案，

社署亦可評估青少年的需要，並轉介他們接受合適的跟進服務。  
 
 
繼續加強跨界別合作  
 
25. 我們深知道，要迎合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要，有關的專業人員、

決策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之間共同努力至為重要。為推動和維

持跨界別合作，支援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社署和教統局推出多項新措

施加強對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支援，舉例來說，社署和教統局曾在地區

層面合辦多個簡報會、展覽和其他推廣計劃／活動。其他有關部門如

香港警務處、衞生署、香港海關和康文署等，亦針對青少年各式各樣

的需要而提供多項服務或措施。作為配合，我們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

舉辦了五個以「跨界別合作、培養新一代—青少年服務巡禮」為主題

的地區推廣計劃。  
 
26. 共 2 742名人士參加了這五個推廣計劃，當中大部分是社會工作
者，其次是學校教職員、家長教師會成員、青少年、各政府部門代表、

地區人士和區議員。各區所舉辦的推廣活動，普遍提高了各有關人士

對現有青少年支援服務的認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參加者都

表示有興趣日後參與與青少年服務有關的計劃和活動。因此，我們可

以在這次合作所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繼續發展跨界別合作。  
 
 
徵詢意見  
 
27. 請各委員閱悉加強青少年支援服務的措施及提出意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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